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監簡字第55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杜天吉 

被      告  法務部矯正署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周輝煌 

訴訟代理人  黃琪雯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假釋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0月3

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

行，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

滿日為111年11月20日），為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付保護管

束之人。被告以原告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

情狀，且假釋期間未依規定報到或未完成尿液採驗程序，假

釋後動態不穩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

條規定，以112年7月14日法矯署教字第11201662490號函

（下稱原處分），撤銷原告之假釋。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

被告以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

書（下稱復審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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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主張要旨：

　⒈根據大法官釋憲，微罪不應撤銷假釋，違反比例原則。

　⒉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原告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

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

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均無假釋動態不明之

情事。

　㈡聲明：

　⒈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於假釋期間曾因施用毒品，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

戒治，復於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出所後第9日即111年11月13

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顯

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再犯可能性偏

高，對社會危害性非微。

　⒉原告未遵期報到部分，其原為110年8月13日應報到，然當日

以電話聯繫觀護人表示其因傷無法走路，經觀護人同意調整

報到日至同年8月19日，惟仍未如期報到，經觀護人以函告

誡。另原告未接受採尿部分，觀護人於前揭告誡函已諭知原

告應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及接受尿液採驗」，且該日報到

約談時觀護人亦明確告知原告依規定接受採尿，如未採尿視

同違規，是原告明知應於報到後完成尿液檢驗，卻未完成，

違規事實要無疑義。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

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紀錄表（見原處分卷

第15至35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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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執行指揮書（見原處分卷第9至11頁）、法務部矯正署1

10年4月14日核准假釋函暨所附受刑人縮短刑期總表（見本

院卷第12至13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及復審

決定（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應

堪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按刑法第78條規定：「（第1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

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第2項）假釋

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假釋；（第3項）

前2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3

年者，不在此限。」又假釋之目的，係在鼓勵受刑人改過自

新，給予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協助該受刑人

得以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換言之，假釋僅係使受刑

人由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邁入完全自由釋放之過程中，

於符合一定條件，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由機構處

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因此，倘受刑人於轉為社會處

遇之假釋期間，如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則以撤

銷假釋制度，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繼續在監

執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

  ⒉由上開撤銷假釋之依據即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可知受刑

人若在假釋期間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

告，且符合該條第2項「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

形，即該當撤銷假釋之要件。而關於「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

必要」之內涵，參照刑法第78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

況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

再犯次數、有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無

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

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

等）等事由，綜合評價、權衡後，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

準，…。」以及司法院釋字第796號解釋理由書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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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假釋人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

刑宣告之情形，…，則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

監執行之機構處遇，自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

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

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應係基於

特別預防考量，綜合該受刑人更犯罪之次數、情節及對社會

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悛悔情形等面向，以為認定。

　㈢原告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及原處分，於法未合：

　⒈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及「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

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

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

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

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第196條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對於違法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固應依限提

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惟違法之行政處分，於當事

人未及提起訴願或提起訴願後在訴願決定前，或訴願決定後

尚未提起行政訴訟前，或於訴訟繫屬中，即已執行完畢而無

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因該行政處分已無可供撤銷之效

力，當事人則應提起或變更為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之確認訴

訟，以資救濟。易言之，提起撤銷訴訟之要件，以行政處分

經撤銷後，其規範效力有回復之可能為前提要件，否則該撤

銷訴訟自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如行政處分規範效力已因法

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當事人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

益者，即應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確認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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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違法之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48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

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

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

111年11月20日）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原

告假釋之後，原告遂入監執行殘刑11月2日，於113年7月9日

執行完畢出監，有原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1

3至115頁）、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91頁）及新竹

地檢署執行指揮書（見本院卷第193頁）在卷可佐，足認於

本件訴訟繫屬中原處分規範效力已無回復之可能，原告提起

撤銷訴訟要無實益，是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

定，自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㈣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

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應屬合法：

　⒈原告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後，於假釋期間因施用毒品案

件，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111年11月4日釋放

出所，復於111年11月13日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2月21日以112年度竹簡字第175號刑事

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有前開原告前案紀錄表及

刑事簡易判決（見原處分卷第38至41頁）附卷可憑，可見原

告於假釋期間故意再犯施用毒品罪，刑罰之反應力極為薄

弱。復審酌原告明知其付保護管束，且經告誡違反之法律效

果，其仍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

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等情，有新竹地檢署11

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5頁）、110年8月

20日函及送達證書（見復審卷第26至27頁）、110年9月16日

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8至29頁）附卷可參，自原告

數度違反保護管束事項之態度以觀，實難認其有珍惜自新機

會並悛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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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雖主張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其遭遇車禍住院治療，

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

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云云。惟查，

新竹地檢署觀護人室觀護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

稱：110年8月13日及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是伊所製

作，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記載調整該日報到為110

年8月19日，但原告於110年8月19日沒有報到；伊跟原告訂8

月13日，原告8月12號跑來報到，所以沒有受理，8月13日原

告打來說腳腫了沒辦法來，改成8月19日，到8月19日之前都

沒說明原因，到下一次9月16日報到時才說他腳痛；原告於1

10年8月13日至110年9月16日之前，都沒有跟伊聯繫；9月16

日當日原告精神狀況不好，腳傷狀況嚴重，有提出照片，伊

有問他腳怎麼受傷的，還有問他現在的經濟狀況，覺察到他

精神狀況不好，問他有沒有施用毒品，需不需要轉介更生保

護會協助。原告說他的腳是整理家務受傷，現在沒有工作，

先前找過就業服務中心，但媒合機構都沒媒合成功，精神狀

況確實不好，他沒有結交壞朋友，而是在家裡找到一些東

西，他也有說他有跟更生保護會聯繫，伊有告知原告要接受

採尿，而且原告的案件是施用毒品假釋案件，每次報到都需

要採尿；個案報到後，要再去採尿室採尿，如果離開前沒有

採尿視同違規，伊等會在約談時提醒個案離開前要採尿；伊

9月16日沒有跟原告說下午要開會不用採尿，而且採尿室是

全天開放，跟觀護人開會與否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

61頁），衡酌證人身為觀護人，與原告無任何仇隙，或有何

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負責原告保護管束期間報到之相關工

作，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

原告之必要。復參酌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

紀要表內容，其中「本股回應」記載「今日報到調整為110.

08.19上午」等語，「個案回應」記載「知悉，會依規定報

到採尿」等語，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20日函記載「台端

於110年8月19日未至本署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違反保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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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期間應遵守事項，特此告誡乙次，請於110年9月16日上午

至本署觀護人室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嗣後如再有違誤，將

函請原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等語，以及前開新竹地檢署

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重要告知事項」

記載「請依規定接受採尿，如仍未採。視同違規」等語，核

與證人前開證述相符，足認原告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

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

之事實。是原告前開主張，難以採信。

　⒊綜上所述，原告於假釋之後，刑罰感應力仍屬薄弱，悛悔情

形不佳，遵守法治之自制力低，再犯可能性偏高，已與假釋

目的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提前出獄重返自由社會以利

其更生之初衷相背離。是以，被告綜合審酌對社會危害程

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之必要，

作成原處分撤銷假釋，核屬有據，於法無違。

　㈤被告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復審

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如聲明所示之判決，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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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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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監簡字第55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杜天吉  
被      告  法務部矯正署


代  表  人  周輝煌  
訴訟代理人  黃琪雯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假釋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111年11月20日），為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付保護管束之人。被告以原告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且假釋期間未依規定報到或未完成尿液採驗程序，假釋後動態不穩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規定，以112年7月14日法矯署教字第1120166249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原告之假釋。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被告以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書（下稱復審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根據大法官釋憲，微罪不應撤銷假釋，違反比例原則。
　⒉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原告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均無假釋動態不明之情事。
　㈡聲明：
　⒈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於假釋期間曾因施用毒品，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復於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出所後第9日即111年11月13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顯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再犯可能性偏高，對社會危害性非微。
　⒉原告未遵期報到部分，其原為110年8月13日應報到，然當日以電話聯繫觀護人表示其因傷無法走路，經觀護人同意調整報到日至同年8月19日，惟仍未如期報到，經觀護人以函告誡。另原告未接受採尿部分，觀護人於前揭告誡函已諭知原告應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及接受尿液採驗」，且該日報到約談時觀護人亦明確告知原告依規定接受採尿，如未採尿視同違規，是原告明知應於報到後完成尿液檢驗，卻未完成，違規事實要無疑義。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紀錄表（見原處分卷第15至35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見原處分卷第9至11頁）、法務部矯正署110年4月14日核准假釋函暨所附受刑人縮短刑期總表（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及復審決定（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按刑法第78條規定：「（第1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第2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假釋；（第3項）前2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3年者，不在此限。」又假釋之目的，係在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給予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協助該受刑人得以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換言之，假釋僅係使受刑人由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邁入完全自由釋放之過程中，於符合一定條件，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因此，倘受刑人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如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則以撤銷假釋制度，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繼續在監執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
  ⒉由上開撤銷假釋之依據即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可知受刑人若在假釋期間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符合該條第2項「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形，即該當撤銷假釋之要件。而關於「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內涵，參照刑法第78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況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再犯次數、有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等事由，綜合評價、權衡後，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準，…。」以及司法院釋字第796號解釋理由書第11段：「…。於受假釋人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情形，…，則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自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應係基於特別預防考量，綜合該受刑人更犯罪之次數、情節及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悛悔情形等面向，以為認定。
　㈢原告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及原處分，於法未合：
　⒈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及「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對於違法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固應依限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惟違法之行政處分，於當事人未及提起訴願或提起訴願後在訴願決定前，或訴願決定後尚未提起行政訴訟前，或於訴訟繫屬中，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因該行政處分已無可供撤銷之效力，當事人則應提起或變更為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之確認訴訟，以資救濟。易言之，提起撤銷訴訟之要件，以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其規範效力有回復之可能為前提要件，否則該撤銷訴訟自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如行政處分規範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當事人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即應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111年11月20日）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之後，原告遂入監執行殘刑11月2日，於113年7月9日執行完畢出監，有原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91頁）及新竹地檢署執行指揮書（見本院卷第193頁）在卷可佐，足認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原處分規範效力已無回復之可能，原告提起撤銷訴訟要無實益，是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自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㈣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應屬合法：
　⒈原告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後，於假釋期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111年11月4日釋放出所，復於111年11月13日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2月21日以112年度竹簡字第1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有前開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刑事簡易判決（見原處分卷第38至41頁）附卷可憑，可見原告於假釋期間故意再犯施用毒品罪，刑罰之反應力極為薄弱。復審酌原告明知其付保護管束，且經告誡違反之法律效果，其仍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等情，有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5頁）、110年8月20日函及送達證書（見復審卷第26至27頁）、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8至29頁）附卷可參，自原告數度違反保護管束事項之態度以觀，實難認其有珍惜自新機會並悛悔之意。
　⒉原告雖主張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其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云云。惟查，新竹地檢署觀護人室觀護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110年8月13日及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是伊所製作，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記載調整該日報到為110年8月19日，但原告於110年8月19日沒有報到；伊跟原告訂8月13日，原告8月12號跑來報到，所以沒有受理，8月13日原告打來說腳腫了沒辦法來，改成8月19日，到8月19日之前都沒說明原因，到下一次9月16日報到時才說他腳痛；原告於110年8月13日至110年9月16日之前，都沒有跟伊聯繫；9月16日當日原告精神狀況不好，腳傷狀況嚴重，有提出照片，伊有問他腳怎麼受傷的，還有問他現在的經濟狀況，覺察到他精神狀況不好，問他有沒有施用毒品，需不需要轉介更生保護會協助。原告說他的腳是整理家務受傷，現在沒有工作，先前找過就業服務中心，但媒合機構都沒媒合成功，精神狀況確實不好，他沒有結交壞朋友，而是在家裡找到一些東西，他也有說他有跟更生保護會聯繫，伊有告知原告要接受採尿，而且原告的案件是施用毒品假釋案件，每次報到都需要採尿；個案報到後，要再去採尿室採尿，如果離開前沒有採尿視同違規，伊等會在約談時提醒個案離開前要採尿；伊9月16日沒有跟原告說下午要開會不用採尿，而且採尿室是全天開放，跟觀護人開會與否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61頁），衡酌證人身為觀護人，與原告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負責原告保護管束期間報到之相關工作，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參酌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本股回應」記載「今日報到調整為110.08.19上午」等語，「個案回應」記載「知悉，會依規定報到採尿」等語，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20日函記載「台端於110年8月19日未至本署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特此告誡乙次，請於110年9月16日上午至本署觀護人室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嗣後如再有違誤，將函請原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等語，以及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重要告知事項」記載「請依規定接受採尿，如仍未採。視同違規」等語，核與證人前開證述相符，足認原告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之事實。是原告前開主張，難以採信。
　⒊綜上所述，原告於假釋之後，刑罰感應力仍屬薄弱，悛悔情形不佳，遵守法治之自制力低，再犯可能性偏高，已與假釋目的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提前出獄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之初衷相背離。是以，被告綜合審酌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之必要，作成原處分撤銷假釋，核屬有據，於法無違。
　㈤被告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如聲明所示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監簡字第55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杜天吉  
被      告  法務部矯正署

代  表  人  周輝煌  
訴訟代理人  黃琪雯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假釋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0月3
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
    ，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
    日為111年11月20日），為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付保護管束
    之人。被告以原告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
    狀，且假釋期間未依規定報到或未完成尿液採驗程序，假釋
    後動態不穩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
    規定，以112年7月14日法矯署教字第11201662490號函（下
    稱原處分），撤銷原告之假釋。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被告
    以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書（
    下稱復審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根據大法官釋憲，微罪不應撤銷假釋，違反比例原則。
　⒉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原告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
    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
    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均無假釋動態不明之
    情事。
　㈡聲明：
　⒈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於假釋期間曾因施用毒品，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
    戒治，復於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出所後第9日即111年11月13
    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顯
    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再犯可能性偏高
    ，對社會危害性非微。
　⒉原告未遵期報到部分，其原為110年8月13日應報到，然當日
    以電話聯繫觀護人表示其因傷無法走路，經觀護人同意調整
    報到日至同年8月19日，惟仍未如期報到，經觀護人以函告
    誡。另原告未接受採尿部分，觀護人於前揭告誡函已諭知原
    告應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及接受尿液採驗」，且該日報到
    約談時觀護人亦明確告知原告依規定接受採尿，如未採尿視
    同違規，是原告明知應於報到後完成尿液檢驗，卻未完成，
    違規事實要無疑義。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
    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紀錄表（見原處分卷
    第15至35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
    察官執行指揮書（見原處分卷第9至11頁）、法務部矯正署1
    10年4月14日核准假釋函暨所附受刑人縮短刑期總表（見本
    院卷第12至13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及復審
    決定（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應
    堪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按刑法第78條規定：「（第1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
    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第2項）假釋中
    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而
    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假釋；（第3項）前2
    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3年者
    ，不在此限。」又假釋之目的，係在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
    給予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協助該受刑人得以
    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換言之，假釋僅係使受刑人由
    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邁入完全自由釋放之過程中，於符
    合一定條件，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由機構處遇轉
    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因此，倘受刑人於轉為社會處遇之
    假釋期間，如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則以撤銷假
    釋制度，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繼續在監執行
    ，以實現國家刑罰權。
  ⒉由上開撤銷假釋之依據即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可知受刑人
    若在假釋期間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
    且符合該條第2項「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形，即
    該當撤銷假釋之要件。而關於「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
    之內涵，參照刑法第78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況受6月
    以下有期徒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再犯次數
    、有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
    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
    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等事
    由，綜合評價、權衡後，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準，…。」
    以及司法院釋字第796號解釋理由書第11段：「…。於受假釋
    人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情形，…
    ，則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
    ，自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
    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
    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應係基於特別預防考量，綜合
    該受刑人更犯罪之次數、情節及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
    性、悛悔情形等面向，以為認定。
　㈢原告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及原處分，於法未合：
　⒈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
    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
    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及「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
    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
    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
    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
    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
    。準此，對於違法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固應依限提起訴願及
    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惟違法之行政處分，於當事人未及提
    起訴願或提起訴願後在訴願決定前，或訴願決定後尚未提起
    行政訴訟前，或於訴訟繫屬中，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
    可能或已消滅者，因該行政處分已無可供撤銷之效力，當事
    人則應提起或變更為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之確認訴訟，以資
    救濟。易言之，提起撤銷訴訟之要件，以行政處分經撤銷後
    ，其規範效力有回復之可能為前提要件，否則該撤銷訴訟自
    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如行政處分規範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
    實上之原因而消滅，當事人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即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
    之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本件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
    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
    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
    111年11月20日）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原
    告假釋之後，原告遂入監執行殘刑11月2日，於113年7月9日
    執行完畢出監，有原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1
    3至115頁）、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91頁）及新竹
    地檢署執行指揮書（見本院卷第193頁）在卷可佐，足認於
    本件訴訟繫屬中原處分規範效力已無回復之可能，原告提起
    撤銷訴訟要無實益，是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
    ，自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㈣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以
    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應屬合法：
　⒈原告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後，於假釋期間因施用毒品案
    件，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111年11月4日釋放
    出所，復於111年11月13日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2月21日以112年度竹簡字第175號刑事
    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有前開原告前案紀錄表及
    刑事簡易判決（見原處分卷第38至41頁）附卷可憑，可見原
    告於假釋期間故意再犯施用毒品罪，刑罰之反應力極為薄弱
    。復審酌原告明知其付保護管束，且經告誡違反之法律效果
    ，其仍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
    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等情，有新竹地檢署110
    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5頁）、110年8月2
    0日函及送達證書（見復審卷第26至27頁）、110年9月16日
    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8至29頁）附卷可參，自原告
    數度違反保護管束事項之態度以觀，實難認其有珍惜自新機
    會並悛悔之意。
　⒉原告雖主張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其遭遇車禍住院治療，
    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
    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云云。惟查，
    新竹地檢署觀護人室觀護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
    ：110年8月13日及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是伊所製作
    ，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記載調整該日報到為110年8
    月19日，但原告於110年8月19日沒有報到；伊跟原告訂8月1
    3日，原告8月12號跑來報到，所以沒有受理，8月13日原告
    打來說腳腫了沒辦法來，改成8月19日，到8月19日之前都沒
    說明原因，到下一次9月16日報到時才說他腳痛；原告於110
    年8月13日至110年9月16日之前，都沒有跟伊聯繫；9月16日
    當日原告精神狀況不好，腳傷狀況嚴重，有提出照片，伊有
    問他腳怎麼受傷的，還有問他現在的經濟狀況，覺察到他精
    神狀況不好，問他有沒有施用毒品，需不需要轉介更生保護
    會協助。原告說他的腳是整理家務受傷，現在沒有工作，先
    前找過就業服務中心，但媒合機構都沒媒合成功，精神狀況
    確實不好，他沒有結交壞朋友，而是在家裡找到一些東西，
    他也有說他有跟更生保護會聯繫，伊有告知原告要接受採尿
    ，而且原告的案件是施用毒品假釋案件，每次報到都需要採
    尿；個案報到後，要再去採尿室採尿，如果離開前沒有採尿
    視同違規，伊等會在約談時提醒個案離開前要採尿；伊9月1
    6日沒有跟原告說下午要開會不用採尿，而且採尿室是全天
    開放，跟觀護人開會與否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61頁
    ），衡酌證人身為觀護人，與原告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
    之利害關係，僅係負責原告保護管束期間報到之相關工作，
    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
    之必要。復參酌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
    表內容，其中「本股回應」記載「今日報到調整為110.08.1
    9上午」等語，「個案回應」記載「知悉，會依規定報到採
    尿」等語，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20日函記載「台端於11
    0年8月19日未至本署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違反保護管束期
    間應遵守事項，特此告誡乙次，請於110年9月16日上午至本
    署觀護人室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嗣後如再有違誤，將函請
    原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等語，以及前開新竹地檢署110
    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重要告知事項」記
    載「請依規定接受採尿，如仍未採。視同違規」等語，核與
    證人前開證述相符，足認原告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
    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之
    事實。是原告前開主張，難以採信。
　⒊綜上所述，原告於假釋之後，刑罰感應力仍屬薄弱，悛悔情
    形不佳，遵守法治之自制力低，再犯可能性偏高，已與假釋
    目的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提前出獄重返自由社會以利
    其更生之初衷相背離。是以，被告綜合審酌對社會危害程度
    、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之必要，作
    成原處分撤銷假釋，核屬有據，於法無違。
　㈤被告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復審決
    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如聲明所示之判決，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監簡字第55號
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杜天吉  
被      告  法務部矯正署

代  表  人  周輝煌  
訴訟代理人  黃琪雯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假釋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111年11月20日），為刑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付保護管束之人。被告以原告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且假釋期間未依規定報到或未完成尿液採驗程序，假釋後動態不穩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規定，以112年7月14日法矯署教字第11201662490號函（下稱原處分），撤銷原告之假釋。原告不服提起復審，經被告以112年10月31日法矯署復字第11201059830號復審決定書（下稱復審決定）予以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根據大法官釋憲，微罪不應撤銷假釋，違反比例原則。
　⒉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原告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均無假釋動態不明之情事。
　㈡聲明：
　⒈復審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於假釋期間曾因施用毒品，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復於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出所後第9日即111年11月13日，再次施用第二級毒品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顯有反覆實施相同或相類似犯罪之具體情狀，再犯可能性偏高，對社會危害性非微。
　⒉原告未遵期報到部分，其原為110年8月13日應報到，然當日以電話聯繫觀護人表示其因傷無法走路，經觀護人同意調整報到日至同年8月19日，惟仍未如期報到，經觀護人以函告誡。另原告未接受採尿部分，觀護人於前揭告誡函已諭知原告應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及接受尿液採驗」，且該日報到約談時觀護人亦明確告知原告依規定接受採尿，如未採尿視同違規，是原告明知應於報到後完成尿液檢驗，卻未完成，違規事實要無疑義。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紀錄表（見原處分卷第15至35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執行指揮書（見原處分卷第9至11頁）、法務部矯正署110年4月14日核准假釋函暨所附受刑人縮短刑期總表（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及復審決定（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按刑法第78條規定：「（第1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第2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假釋；（第3項）前2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3年者，不在此限。」又假釋之目的，係在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給予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協助該受刑人得以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換言之，假釋僅係使受刑人由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邁入完全自由釋放之過程中，於符合一定條件，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因此，倘受刑人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如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則以撤銷假釋制度，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繼續在監執行，以實現國家刑罰權。
  ⒉由上開撤銷假釋之依據即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可知受刑人若在假釋期間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符合該條第2項「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形，即該當撤銷假釋之要件。而關於「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內涵，參照刑法第78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況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再犯次數、有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等事由，綜合評價、權衡後，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準，…。」以及司法院釋字第796號解釋理由書第11段：「…。於受假釋人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情形，…，則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自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應係基於特別預防考量，綜合該受刑人更犯罪之次數、情節及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悛悔情形等面向，以為認定。
　㈢原告訴請撤銷復審決定及原處分，於法未合：
　⒈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及「行政處分已執行者，行政法院為撤銷行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行政機關為回復原狀之必要處置。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及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對於違法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固應依限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以為救濟；惟違法之行政處分，於當事人未及提起訴願或提起訴願後在訴願決定前，或訴願決定後尚未提起行政訴訟前，或於訴訟繫屬中，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因該行政處分已無可供撤銷之效力，當事人則應提起或變更為確認該行政處分違法之確認訴訟，以資救濟。易言之，提起撤銷訴訟之要件，以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其規範效力有回復之可能為前提要件，否則該撤銷訴訟自屬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如行政處分規範效力已因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消滅，當事人仍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即應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刑確定，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3年6月、10月確定，於105年7月15日入監執行，嗣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滿日為111年11月20日）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之後，原告遂入監執行殘刑11月2日，於113年7月9日執行完畢出監，有原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13至115頁）、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69至191頁）及新竹地檢署執行指揮書（見本院卷第193頁）在卷可佐，足認於本件訴訟繫屬中原處分規範效力已無回復之可能，原告提起撤銷訴訟要無實益，是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及復審決定，自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㈣被告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8條第2項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應屬合法：
　⒈原告於110年4月22日假釋出監後，於假釋期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於111年11月4日釋放出所，復於111年11月13日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2月21日以112年度竹簡字第175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有前開原告前案紀錄表及刑事簡易判決（見原處分卷第38至41頁）附卷可憑，可見原告於假釋期間故意再犯施用毒品罪，刑罰之反應力極為薄弱。復審酌原告明知其付保護管束，且經告誡違反之法律效果，其仍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等情，有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5頁）、110年8月20日函及送達證書（見復審卷第26至27頁）、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見復審卷第28至29頁）附卷可參，自原告數度違反保護管束事項之態度以觀，實難認其有珍惜自新機會並悛悔之意。
　⒉原告雖主張110年8月19日未報到係因其遭遇車禍住院治療，且有向觀護人報告，110年9月16日未採尿係因觀護人未於保護管束簿冊中記載需採尿，故報到完畢即離去云云。惟查，新竹地檢署觀護人室觀護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110年8月13日及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是伊所製作，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記載調整該日報到為110年8月19日，但原告於110年8月19日沒有報到；伊跟原告訂8月13日，原告8月12號跑來報到，所以沒有受理，8月13日原告打來說腳腫了沒辦法來，改成8月19日，到8月19日之前都沒說明原因，到下一次9月16日報到時才說他腳痛；原告於110年8月13日至110年9月16日之前，都沒有跟伊聯繫；9月16日當日原告精神狀況不好，腳傷狀況嚴重，有提出照片，伊有問他腳怎麼受傷的，還有問他現在的經濟狀況，覺察到他精神狀況不好，問他有沒有施用毒品，需不需要轉介更生保護會協助。原告說他的腳是整理家務受傷，現在沒有工作，先前找過就業服務中心，但媒合機構都沒媒合成功，精神狀況確實不好，他沒有結交壞朋友，而是在家裡找到一些東西，他也有說他有跟更生保護會聯繫，伊有告知原告要接受採尿，而且原告的案件是施用毒品假釋案件，每次報到都需要採尿；個案報到後，要再去採尿室採尿，如果離開前沒有採尿視同違規，伊等會在約談時提醒個案離開前要採尿；伊9月16日沒有跟原告說下午要開會不用採尿，而且採尿室是全天開放，跟觀護人開會與否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58至161頁），衡酌證人身為觀護人，與原告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僅係負責原告保護管束期間報到之相關工作，且經到庭證述，殊無甘冒偽證而為虛偽情事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復參酌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13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本股回應」記載「今日報到調整為110.08.19上午」等語，「個案回應」記載「知悉，會依規定報到採尿」等語，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8月20日函記載「台端於110年8月19日未至本署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特此告誡乙次，請於110年9月16日上午至本署觀護人室報到及接受尿液檢驗，嗣後如再有違誤，將函請原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等語，以及前開新竹地檢署110年9月16日觀護輔導紀要表內容，其中「重要告知事項」記載「請依規定接受採尿，如仍未採。視同違規」等語，核與證人前開證述相符，足認原告無正當理由未於110年8月19日報到，以及於110年9月16日報到後未依規定完成採尿程序之事實。是原告前開主張，難以採信。
　⒊綜上所述，原告於假釋之後，刑罰感應力仍屬薄弱，悛悔情形不佳，遵守法治之自制力低，再犯可能性偏高，已與假釋目的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提前出獄重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之初衷相背離。是以，被告綜合審酌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認原告有再入監執行之必要，作成原處分撤銷假釋，核屬有據，於法無違。
　㈤被告依刑法第78條第2項規定以原處分撤銷原告假釋，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並無違誤。原告訴請如聲明所示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